
附件3

水产养殖场所设施设备包干补偿标准
	类  别
	必要设备、设施和条件
	补偿标准
	备  注

	水产养殖场所
	一
	有2米以上高度围合固定围墙、完整的水泥护坡和水泥道路、相应的养殖设施设备。
	20000元/亩
	1.包干补偿含水产养殖场所内及周边的设施设备和树木，不含房屋。

2.固定围墙是指砖砌围墙。

3.养殖设施设备包括增氧机、抛撒机、电力设施等。

	
	二
	有完整的护坡和简易道路、相应的养殖设施设备。
	14000元/亩
	

	
	三
	有简易的道路、相应的养殖设施设备。
	7000元/亩
	

	
	四
	有相应的养殖设施设备。
	4000元/亩
	

	自然水塘
	
	2000元/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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